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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德豐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9

	須予公布的交易
	
	主要交易


聯合公布

出售Hamptons Group Limited全部巳發行股本
於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賣方及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與買方訂立該協議，按該協議，根據其內所載條款及條件並須受其約制下，(1) 賣方已同意出售，而買方亦已同意購入Hamptons的出售股份，代價為八千二百萬英鎊，以現金支付，及(2)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已同意擔保賣方履行根據該協議的責任。
於該協議日期，賣方持有Hamptons100%的股份權益。賣方為會德豐地產新加坡(一間新加坡的公眾上市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而會德豐地產則持有會德豐地產新加坡75.8%權益。會德豐則為會德豐地產的主要股東(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持有會德豐地產約74%權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該出售對會德豐而言構成一項須予公布的交易，亦對會德豐地產構成一項主要交易。為符合上市規則，載列有關該出售的資料的通函將會盡快發送予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的股東。

根據上市規則第14.40條，該出售 (其乃會德豐地產一項主要交易) 須待會德豐地產在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由於會德豐地產已獲得有權出席並在會德豐地產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Myers Investments Limited (此乃會德豐的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會德豐地產1,536,058,269股股份，佔會德豐地產已發行股份面值超逾50%)就該收購所發出的書面批准，會德豐地產已向聯交所申請接納會德豐地產以該項書面批准代替召開股東大會。

在會德豐和會德豐地產提出要求下，會德豐和會德豐地產在聯交所上市的股份巳於二○○六年八月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等待刊發本通告。會德豐和會德豐地產已申請於二○○六年八月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其股份買賣。
該協議

日期：
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訂約方：

賣方：
Hampton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Pte. Ltd.
買方：
Emirates Property Holdings Limited

擔保人：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

出售資產：

出售股份
條件 ：
交易的完成須待下列條件得以達成方可作實：
(1) 根據金融服務及市場法的適用規定，買方收到金融服務管理局所發出的書面批准，而其內所列條款為買方在合理情況下可接受者，相關批准乃為金融服務管理局就買方及任何相關聯號機構中的每一機構作為Hamptons International Mortgages Limited (其為 Hamptons旗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的控制人所作出者，或在無此通知的情況下，金融服務管理局於未有發出反對通知書或警告通知書的情況下，其可根據金融服務及市場法第183 (1)條而就控制Hamptons International Mortgages Limited的每一該等機構發出反對通知書的期限屆滿；及

(乙)
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會德豐地產取得就該出售及該協議所涉及有關交易的所有必須批准。
代價：

買方就出售股份而應付予賣方的總代價為八千二百萬英鎊 (折合約港幣十一億八千二百萬元)。
代價為雙方按公平原則及以一般商務條款而釐定。
付款：

代價須於完成時以現金支付。

完成：

完成須於達成條件後的兩個營業日內進行。假若未能於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以前達成該等條件，該協議即告失效(部份尚存條款除外)，除任何先前出現的違反外，協議任何一方均不得向另一方要求索償。
保證：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已同意擔保賣方履行根據該協議的責任。

賣方的承擔：

賣方已同意向買方、Hamptons及 Hamptons 集團的每一位成員作出承擔 (對賣方、擔保人及擔保人的其它附屬公司 (統稱為「擔保人集團」)均具約束力)，於該協議完成後任何時間內，不論代表賣方、直接或間接由任何人士或其所控制的業務或任何關連人士、及擔保人集團的其它成員均不會：
(1) 使用「Hamptons」、「Hamptons International」的名稱、「HI」或「H」的英文縮寫，作為任何有關地產代理業務的企業買賣、業務或網域名稱、簡引字樣或其它辨認形式的全部或部分名稱，尤其是賣方須停止使用「Hamptons」作為其公司名稱；

(2) 由該協議日期起至完成日兩年後的期間內，被僱用、參予為高級辦事員，涉及、佔有利益或以任何形式協助任何業務，而該等業務乃在任何實質形式上與在該地區內的該業務的全部或其中實質部份作出競爭者，惟此等限制概不會禁止擔保人集團的任何成員：
(i)
僅作為投資目的而持有任何獲授權的單位信託的任何單位及/或於認可投資交易所上買賣的任何公司的任何等級的已發行股份或借貸資本不多於10% ；及
(ii)
收購任何業務的其中一部份，或收購任何公司或公司集團又或任何公司或公司集團的任何權益，而該業務或其公司或公司集團的其中一項與該地區內的該業務出現競爭的業務所涉的營業額或盈利(按其於最近期的會計參考期間而言)，佔上述業務、公司或公司集團 (視乎情況而定) 的總營業額或盈利20% 或以下；及

(丙)
由該協議日期起至完成日兩年後的期間內，向Hamptons 或Hamptons集團任何列於該協議內的重要管理人員提出僱用要約或提出簽訂任何服務合約的要約，又或促致或協助任何人士、商行或公司提出相關要約，又或引使或嘗試引使任何此等重要管理人員終止與Hamptons或Hamptons 集團的任何成員的僱用合約，惟本條款必須符合下列情況方為有效：
(i)
僅適用於緊接違反此條款前乃在僱用中的主要管理人員；及
(ii)
不影響擔保人集團的任何成員考慮及接納主要管理人員所提交的如下申請：
(1)
為回應一般刊登及非針對個別人士的一般招聘廣告者；或
(2)
從並非擔保人集團的任何成員所要求的招聘代理交來者。
有關Hamptons的資料

Hamptons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日成立，旨在收購及合併Cluttons London Residential Agency及Hamptons的地產代理網絡。其核心業務為在英國住宅物業市場的地產代理服務，著重於高、中檔質素的住宅物業。

於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Hamptons的經審核資產淨值為一千五百九十萬英鎊 (折合約港幣二億二千九百萬元)，出售股份所涉及的資產淨值則為一千五百九十萬英鎊 (折合約港幣二億二千九百萬元)。

根據Hamptons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的財政年度以及截至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經審核財務報表，Hamptons錄得的除稅前及未計入特殊項目的經審核淨盈利分別為六百七十六萬五千英鎊 (折合約港幣九千七百萬元) ，九十六萬五千英鎊 (折合約港幣一千四百萬元)及八百一十九萬五千英鎊　(折合約港幣一億一千八百萬元)，而除稅後及計入特殊項目的經審核淨盈利則分別為四百五十八萬一千英鎊 (折合約港幣六千六百萬元) ，六十六萬三千英鎊 (折合約港幣一千萬元) 及五百三十八萬三千英鎊(折合約港幣七千八百萬元)。

於該協議日期，賣方持有Hamptons 100%　的股份權益。在該出售完成後， Hamptons將不再為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附屬公司，而買方將持有Hamptons 100%的股份權益。

有關買方的資料

買方為Emaar Properties PJSC (一間於杜拜金融市場上市的公司) 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Emaar Properties  PJSC的主要業務為房地產發展和投資及酒店經營。
就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各自的董事最大程度所理解、知悉及相信，並經進行所有合理諮詢後，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者為獨立於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的第三者，且並非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的關連人士。

出售的原因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董事認為該出售可提高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的財務狀況和增加集團的營運資金。
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各自的董事則認為根據該協議進行的該出售的條款乃屬公平及合理，且分別符合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股東的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

該出售為經雙方按公平原則下，以自願買賣形式協商後達成。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批准該出售。

在該出售完成後，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將可獲利約港幣六億三千萬元。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計劃將出售所獲得的收益作一般企業用途，包括債務清償。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已委任 Credit Suisse (Singapore) Limited 作為其財務顧問。

會德豐集團及會德豐地產集團的主要業務皆為擁有物業作發展和出租之用及投資控股。於本通告日期，會德豐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光正先生、李唯仁先生、吳天海先生、徐耀祥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歐肇基先生、張培明先生、丁午壽先生及William Turnbull先生，而會德豐地產董事會的成員則為吳光正先生、李唯仁先生、周明權博士、吳梓源先生、徐耀祥先生及黃光耀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菱輝先生、李大壯先生及余灼強先生。

規則事宜

賣方為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全資附屬公司，而會德豐地產新加坡 (一間新加坡的公眾上市公司) 乃由會德豐地產擁有75.8%權益的附屬公司。會德豐則為會德豐地產的主要股東(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持有會德豐地產約74% 權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該出售對會德豐而言構成一項須予公布的交易，對會德豐地產而言則構成一項主要交易。為符合上市規則，載列有關該出售的資料的通函將會盡快發送予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的股東。

根據上市規則第14.40條，該出售 (其乃會德豐地產的一項主要交易)，須待會德豐地產於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由於會德豐地產已獲得有權出席並在會德豐地產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Myers Investments Limited (此乃會德豐的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會德豐地產1,536,058,269股股份，佔會德豐地產已發行股份面值超逾50%) 就該出售所發出的書面批准，因此，會德豐地產已向聯交所申請接納以該項書面批准代替召開股東大會。

在會德豐和會德豐地產提出要求下，會德豐和會德豐地產在聯交所上市的股份已於二○○六年八月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等待刊發本通告。會德豐和會德豐地產已申請由二○○六年八月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其股份買賣。
定義

	「聯號機構」
	指
	就法人團體而言：該法人團體的控股公司或附屬公司及或該法人團體的控股公司的附屬公司

	
	
	

	「該協議」
	指
	賣方、買方與會德豐地產新加坡就有關買賣Hamptons的出售股份而訂立的日期為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的買賣協議

	
	
	

	「該業務」
	指
	於該協議日，Hamptons及Hamptons 集團內任何成員的所有業務

	
	
	

	「營業日」
	指
	在倫敦、新加坡及杜拜的銀行進行營業的任何日子

	
	
	

	「完成」
	指
	根據該協議出售股份的交易的完成

	
	
	

	「該等條件」
	指
	載於本通告標題為「條件」一節內的條件

	
	
	

	「代價」
	指
	買賣出售股份的代價，見本通告標題為「代價」一節

	
	
	

	「該出售」
	指
	由賣方按該協議內的條款及條件將Hamptons的出售股份售予買方的出售

	
	
	

	「金融服務管理局」
	指
	依據2000年金融服務及市場法成立的金融服務管理局

	
	
	

	「金融服務及市場法」
	指
	2000年金融服務及市場法例

	
	
	

	「Hamptons」
	指
	Hamptons Group Limited

	
	
	

	「Hamptons 集團」
	指
	Hamptons及其附屬公司，不包括CB Richard Ellis Hampt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和CB Richard Ellis Hamptons International (Scotland) Limited

	
	
	

	「港幣」
	指
	港元，香港不時使用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的證券上市規則

	
	
	

	「英鎊」
	指
	英鎊，英國不時使用的法定貨幣

	
	
	

	「買方」
	指
	Emirates Property Holdings Limited

	
	
	

	「出售股份」
	指
	Hamptons已發行股本中每股一便士的11,170,014股普通股及每股一便士的50股「A」股普通股，合共代表Hamptons全部已發行股本的100%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Hamptons 為母公司的附屬公司

	
	
	

	「該地區」
	指
	(i)
大英帝國及北愛爾蘭；及

	
	
	(ii)
在該協議內所界定的中東地區，即巴林島、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約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亞、阿曼、卡塔爾、沙地阿拉伯、敍利亞、阿聯酉聯合國以及也門

	
	
	

	「賣方」
	指
	Hamptons International Holding Pte. Ltd.，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全資附屬公司

	
	
	

	「會德豐」
	指
	會德豐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持有會德豐地產約74% 的股份權益

	
	
	

	「會德豐集團」
	指
	會德豐及其附屬公司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或
「擔保人」
	指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亦為一間新加坡的公眾上市公司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
	指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及其附屬公司

	
	
	

	「會德豐地產」
	指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持有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約75.8% 的股份權益

	
	
	

	「會德豐地產集團」
	指
	會德豐地產及其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會德豐有限公司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

	陳永生
	陳永生


香港  二○○六年八月一日
就本通告而言，英鎊折算為港幣或港幣折算為英鎊乃以一英鎊兌港幣十四元四毫一分的兌換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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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德豐有限公司及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 聯合公布

二○○六年八月一日


